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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增 编

1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请常设委员会仔细研 

究是否有必要在养恤基金条例和养恤金调鉴制度方面作出过渡性安排和x/ 或更清楚 

地加以阐明，以确保自1 9 8 3 年 1月 1 日起生效的核定修正案能得以顺利合理地 

实施。养恤金联委会授权常设委员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提出建议„ '

2 . 常设委员会于1 9 8 3 年 1 0 月 4 日至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常设 

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见养恤金联委会提交本届大会的报告附件七。 2

3 . 大会在1 9 8 2 年 1 2 月 1 7 日第37/131号决议核准了养恤金联委会的 

建议，包括一秦旨在改善养恤金精算牧支平衡的节约措施；实施其中一些措施需要 

修正养恤基金条例，而实施其它措施则需要更改养恤金调墓制度。 1 9 8 3 年实施 

这些修正案显示出若干不明确的地方。常设委员会审议了这个问题后认为，有三个 

方面必须立刻采取纠正行动，即：

( a ) 确定运用于前参与人重为参与人者的累积率；

( b ) 修改有关恢复已往应计养恤金服务期间的规定的后果；

( = )决定在参与人满5 0 岁以前不必按照生活费用调墓其递延退休金的后果。

(a) 确定适用于前参与人重为参与人者的累积率

4 . 去年核准的一项主要卞约措施是将1 9 8 3 年 1月 1 日起或其后加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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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人的累积率缩减。为实麓这项缩减，已将养恤基金条例第2 8 条修正扩大。 . 

.第 2 8 条03)项列明了适用于新参与人的年率，适用于 1 9 8 3 年 1 ^ 1 日以前加入 

基金的参与人的年率则列于第2 8 条 (C)项。 已获大会核准自1 9 8 3 年 1月 1 日起 

生效的这两段的菜文如下 :

0 > )退休金，以不遭青下文(d)和 (e)项 规 定 为 对 1 9 8 3 年 1月 1 日起. ..... — ' • •- - .

或其后加入基金的参与人，依标准年率发给，年率的计算办法如下：

H 以参与人最后平衡薪金的1 • 5%乘其缴敦服务期间头5 年，

以其最后平均薪金的1 ，75 %乘其缴敦服务期间第二个5 年，和 

0 以其最后平均薪金的2 % 乘其缴敦服务期间1 0 年以上的年数， 

但不得超过2 5 年。

( C ) 退休金 , 以不违青下文01)和 (e)项规定为眼，对 1 Ô 8 3 年 1月 1 日以 

前加入基金的参与人，依标准年率发给，年率计算办法为：以参与人最后平均 

薪金五十分之一乘其缴敦服务期间不起过3 0 年的年数，和以其最后平均薪金 

一百分之一乘其缴敦服务期间3 0 年以上的年数，但不得超过5 年。

5 。对于传统职业型工传人员，业经核准的案文不会产生任何困难，但是有许 

多参与人是定期任用的，他们的服务期间会中断数月, 有时会中断数年，.在这些期 

间内，他们并没有为一个会员组织工作。常设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果某一参 

与人已累积了一段缴款服务期间，但后来离职，若此人重新受聘，应否将他当新二 

参与人而对他适用第2 8 条(0)项所列的缩减累积率。由于已往的参与期可在1983 

年 1月 1 日之前或之后，问题便更加复杂。养恤金联委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的报告 3并没有谈到这些间题。

6 . 常设委员会记取精算师委员会的有关建议, 决定任何人均不得有5 年以上 

的缴敦服务期间其累积率为应计养恤金薪金的1 * 5 % ,另外5 年的累积率为1 .75%, 

而不管这些缴敦服务期间是连续的，还是中断过的。因此，如某参与人于1 9 8 3



年 1月 1 日以后首次加入养他基金，比如说经过5年的缴款服务期后此人离职，但 

后来又重新受聘，则从重新受聘曰起按1 ，75 %累积率计算，而不必从头再按1 ， 

计算。

7 . 对于在 1 9 8 3 年 1月 1 日以前加入养恤基金，但后来离职（在 1 9 8 3 

年 1月 1 日之前或之后），.又在 1 9 8 3 年 1 月 1 日之后重新加入基金的参与人， 

常设委员会决定，为了顺利过渡，上一段所述办法适用于在1 9 7 8 年 1 月 1 日或 

以后离职而有权受领定期养恤金的人对于这种参与人，其离职前的缴敬服务期间 

也将计算在内，用来确定对其稍后一段缴敦服务期间适用的累积率。但对于在1978 

年以前离职的人，到了 1 9 8 3 年 1月 1 日，他们与有关会员组织的关系已较弱； 

因此，如有这种参与人在1 9 8 3 年 1月 1 日重新受聘于某会员组织，则将当作新 

参与人看待，适用第2 8 条(b)项的规定。

修改有关恢复已往应计养恤金 

服务期间的规定的后果

8. 1 9 8 3 年 1月 1 日以前，重新加入某会员组织的前参与人可按照当时生 

效的第2 4 条所规定的条件，选择恢复其以前在基金中的全部缴款服务期间。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所核准的修改是暇定只能恢复5 年以下的以，缴敦服务期间（现行 

条例第2 4 条 (a)项 ）；同时，重新加入基金的前参与人可另外甲领其后一段缴敦服 

务期间的福利金或养恤金（现行条例第4 0 条 ) 。修改的理由是，分期计算的养恤 

金加起来也比按照参与人最后平均薪金及其缴敦服务期间的总年数计算的单一养恤 

金 少 （有时少很多 ) , 因为一个人的薪金（因而应计养恤金薪酬）往往在接近退休 

时最高。故此，这种修改可削减养恤基金的赛用。

9. 常设委员会被提请注意一点，如某参与人与一会员總织（或几个组织）的 

关系是一系列互不连接的定期任用（象技术合作专家那样），他的退休金将会大幅 

度减少，这是没有人会喜欢的。



1 0 . 常设委员会认为这一点有道理。它回顾，养恤金联委会第三十届会议拟订 

了一杳节约措施，当时的自的是为了处理某些情况，例如某参与人曾是初级专业人 

员，经过 1 0 年缴款服务期间后中断服务1 0 年、 1 5 年或 2 0 年，其后再加入某 

一会员组织，担任高级职位；联委会无意使都些由于他们向会员组织提供的技能的 

性质而无法长期连续受聘的人处于不利地位。

1 1 . 常设委员会注意到，就技术合作专家来说，他们大多只中断不超过1 2小 

月的服务。在某些情况下• 会员组织可利用行政上的权宜办法• 例如通过留职停,  

的特别安排• 将各个缴敦服务期连起来常设委员会认为用这种权宜办法不好。常 

设委员会又注意到，缴款服务期间的短期中断（与上一段所述情况不同），对养恤 

金的最后总额影响不无

1 2 . 因此，常设委员会决定，如某参与人在离职后1 2 小月内恢复其与一会员 

姐织的缴款服务期间，而离职期间未受领任何养恤金，则应认为他未曾中断对基金 

的参与（这与他的缴敦服务期间有别）。如这项建议获核准，就必须修正关于延缓 

受领或选择养他金的第3 2 条 (a)项，即将延缓期从6 ♦ 月增至1 2小月，

1 3 . 常设委员会又审议了中断参与对按照第2 9 条 (b)项(一)如(=)计算提前退休金 

的影哺。委员会总结说，公乎地说，第 2 9 条0))项(一)̂ »(：=)的规定应适用于在两个或 

以上参与期间内累积了所需缴敦服务年数的参与人

(C ) 递延退休金

1 4 .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就养恤金联委会的建议作出的决定之一. 就是从 1 9  

8 3 年 1月 1 日起，无论递延养他金是何时选择的.！在原参与人5 0 岁以前，均不 

再作调整。 *

1 5 . 根据基金条例，如参与人在5 5 岁以前离开某会员组织.其缴敦服务期间 

在 5年以上，又不领取残废津贴，可选择领取离职偿金（第 3 1条 ）或递延退休金 

( 第 3 0 条 ），



1 6 .，每一参与人的选择均由他离职时的需要和期望所定„ 某 些 参 与 人 ^选 择  

递延退休金，因为他们认为按生活费调整会对他们有利；如果没有调鉴制度，他们 

就可能选择离职偿金。

1 7 .：养恤金联委会参照精算师委员会的意见决定，本着公正的精神，在 1983

年 1月 1 日以前选择递延退休金的参与人（因为当时他们预料，无论他们年路多大• 

均将实行生活费用调整制度），如他们在1 9 8 3 年 1月 1 日未满5 0 岁，应让他 

们有重新考虑作何选择的第二次机会。

1 8 . 常设委员会审议了如何贯彻执行联委会结论的各种办法后.决定养恤基金 

应采用无盈亏法，报据这种办法，养恤基金向现选择离职偿金的参与人支付利息的 

利率应与养他基金的盈利率相等，养他基金的盈利率年年变动报大。但根据精算顾 

问的计算，至 1 9 8 3年 3 月g3 1 HJt的2 3 年期间内，养恤基金的实际收益与拉 

平按复利年利率6 . 5 % 计其Ï所得，非常接近》

1 9 . 因此，对于已选择递延退休金的参与人，可让他们作如下选择：

( a ) 维持原有选择，申领递延养恤金。如果参与人作此决定• 又如他在1983 

年 1月 1 日未满5 0 岁，其养恤金连同1 9 8 3年 1月 1 日以前所作的生 

活费用调整将予 " 冻结 " ，至参与人满5 0 岁为止，到时再作调鉴；

( b ) 选择离职偿金，如果参与人作此决定，则首先确定参与人离职时应付给他 

的数额；f 以复利年利率6 ‘  5 % 计算利息，二者总命即为参与人应得的 

离职偿金。在这方面必须指出，有关计算均假定参与人原先已选择领取离 

职僧金；因此，在离职日至1 9 8 3 年 1月 1 日之间所作任何生活费用调 

養均不会考虑在内.

精算方面的影响

2 0 . 精算顾问通知常设委员会， 自 1 9 8 3年 1月 1 日起对新参与人采用较低 

累积率对精算方面的影响， 已根据新参与人不会有超过五年按1 . 5 % 计算和另外



五年按1 , 7 5 %计算这个假设算好，所得结果是，消除了参与人每次重新加入均 

需从头按最低年率计算的可能性（见上面第4 段 ）对精算并无影响*

2 1 . 精算顾问又告诉委员会，上面 (a)和Cb)两节所建议的其他修改其精算影响也 

极小 .他说如果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作精算佑值时这些修正业已生效，它们 

也不会影响该次佑值的结果，

2 2 . 上面 (C)节所述程序，制订时已考虑到不让养恤基金蒙受损先 ‘

建议

2 3 .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常设委员会根据联委会的授权，建议大 

会通过本报告附件A所载养恤基金条例的修正案， 自 1 9 8 4 年 1月 1 日起生效*

2 4 . 常设委员会又请大会注意上面(e)节所述程序.

2 5 . 如大会通过附件A所载养恤基金条例的修正案，将需拟订适当的行政程序， 

以确保在1 9 8 3年离职或重新加入的参与人获得公平对振

2 6 . 常设委员会提请注意一点，力了贯彻执行自1 9 8 3年 1月 1 日起生效的 

一秦节约措施，可能需要对养恤基金条例作进一步修正，有关修正案将由联委会在 

1 § 8 4 年第三十二届会议审i又

2 7 . 附件 :B载有一个订正决议草案，其中采纳了本报告所作的建议.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9 号 》（A//38X9 ) , 第 9 4段，

'  同上

，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9 号 》（A / 3 7 / 9 ) ,第 3 5 段，

* 同上，第 g g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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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B

提请大会通过的订正决议草案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向大会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 

金各成员组织提出的1 9 8 3年报告 a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资询委员会的有关报 

告，

修正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条例

按照联合委员会报告附件九及其附录的附件A所述，修正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 

养恤基金条例，自1 9 8 4 年 1月 1 日起生效，但无追潮效力；

■ 紧急基金

授权联合国工作人S养他金联合委员会继续以自愿捐款补充紧急基金一年，但 

数额不得超过⑤100, 000 ;

管理费用

核准由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直接支付的管理赛用. 1 9 8 4 年度共计 

S6, 723, 100 ( 净额 K 及 1983年度基金管理追加赛用S17. 700 ( 净额 ）.

《大会正式记录，第 三 十 届 会 议 ，补编第 .9号 》（A/38/9和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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